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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6. 托克劳问题 

 大会, 

 审议了托克劳问题, 

 审查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报告中关于托克劳问题的

一章,
1
 

 回顾 1994年 7月 30日托克劳最高当局宣布关于托克劳未来地位的庄严声明,其中表示

目前正积极审议托克劳自决法令和托克劳自治宪法,并表示托克劳目前宁愿争取同新西兰

自由联合的地位, 

 又回顾载有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的大会 1960年 12月 14日第 1514(XV)

号决议和联合国有关这些领土的所有决议和决定,特别包括大会 1997年 12月 10日第 52/77

号决议, 

 还回顾上述庄严声明强调托克劳打算与新西兰建立自由联合关系的各项条件,其中包

括预期在这种关系的框架内明确规定托克劳可以继续预期从新西兰获得援助的形式,除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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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其外在利益外,还促进其人民的福祉, 

 赞赏地注意到新西兰作为管理国对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

会有关托克劳的工作继续提供足为楷模的合作,并随时准备允许联合国视察团访问该领土, 

 又赞赏地注意到新西兰和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及其他组织 特别是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和国际电信联盟展开协作,促进托克劳的发展, 

 回顾联合国视察团曾于 1994年访问托克劳, 

 注意到托克劳作为小岛屿领土,反映了大多数尚存非自治领土的状况, 

 又注意到托克劳作为非殖民化的成功案例研究,对于联合国努力完成其非殖民化工作

具有广泛意义, 

 1. 注意到托克劳仍坚定致力于发展自治和拟订一项自决法令,使其可以依照大会

1960年 12月 15日第 1541(XV)号决议附件第六项原则所载的非自治领土未来地位备选办法

确定其地位; 

 2. 又注意到托克劳打算按照自己的步调制订自决法令; 

 3. 赞扬托克劳正在着手拟订反映其独特传统和环境的有特色的制宪进程; 

 4. 又赞扬托克劳在与其人民广泛协商的基础上目前正在推动其倡议和努力,设法成

立一个真正的 托克劳议会 ,确认乡村作为托克劳基础的作用,并必须继续推动巩固民族

自治基础的进程; 

 5. 确认目前正在注意较广泛的施政事项,包括托克劳努力在国家和乡村政府建立明

确的地方性问责和负责系统; 

 6. 注意到托克劳希望与新西兰政府协商接管托克劳公共事业,新西兰政府愿意对法

规作出必要的修改,以反映其已在推行的政策,即交出涉及托克劳整体利益的那部分政府结

构; 

 7. 确认鉴于当地资源不能充分满足自决的物质方面需要,托克劳需要再次获得保证,

并确认托克劳的外部伙伴仍然有责任协助托克劳在实现尽可能自力更生的愿望与对外部援

助的需要两者之间达成平衡; 

 8. 欢迎新西兰政府保证在托克劳问题上履行其对联合国承担的义务,并遵从托克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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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对其未来地位自由表示的意愿; 

 9. 请管理国和联合国机构继续为托克劳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援助; 

 10. 请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继续审查这个问题,并就

此向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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